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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商 务 厅
文件

福 建 省 财 政 厅

福建省商务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
《促进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（不含厦门）商务局、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

局、财政金融局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以及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大力提

振消费的工作部署，促进我省商务领域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，

现将《促进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落实。

福建省商务厅 福建省财政厅

2025年 3月3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闽商务规〔2025〕6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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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以及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大力提

振消费的工作部署，促进我省商务领域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，

支持打造国内外品牌首发、首秀、首展、首店的集聚高地和原

创品牌孵化地，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支持国内外知名品牌开设福建首店。福建首店是指在

行业内具有较高代表性、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品牌在福建省内开

业的第一家具有一定规模和代表性的门店；或以上品牌现有门

店通过创新业态、模式或场景升级开设的具有创造性改变、有

别于传统门店的创新型门店。对符合条件的福建首店给予最高

不超过 50 万元资金奖励。

二、支持省内原创潮牌开设首店。省内原创潮牌是指品牌

在福建省内创立、发展，总部设立在福建省内，具有自主知识

产权、较强的创新能力和文化特色、达到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

本土潮流品牌。支持省内原创潮牌新开设具有一定规模和代表

性的直营门店，或对其在省内现有的直营门店通过创新业态、

模式或场景升级开设具有创造性改变、有别于传统门店的创新

型门店，对符合条件的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资金奖励。

三、支持品牌首发首秀活动。支持国内外品牌、原创品牌

及商业运营商等有关单位在省内举办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

首发、首秀活动，对符合条件的给予不超过实际投入的 50%，最

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资金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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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支持首展落地福建举办。对经商务部审批，冠名“世

界”“全球”“亚洲”“中国”“国家”“全国”“中华”，

且市场化举办面积达到 3 万平方米以上的展会，首届在我省落

地举办的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的资金奖励。

五、支持打造“福品首发”平台。支持各地常态化开展福

品首发首秀首展等活动，聚焦地理标志产品、名特优产品、老

字号、区域公共品牌、国货国潮等地方特色福品，打造福品消

费场景。支持本省企业在省内外商圈、步行街等消费集聚区新

开设或重装升级打造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福品展示中心，

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的资金奖励。

六、打造城市商业首发经济承接载体。鼓励各地聚焦场景

化改造、品质化供给、数字化赋能、多元化创新、供应链提升

等方面，积极推动商圈、步行街、大型商超、便民生活圈等开

展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，培育城市商业首发经济承接载体，打

造一批特色零售业创新消费场景，推动零售业态高质量发展。

七、鼓励各地出台支持措施。鼓励各地结合实际，出台促

进首发经济支持措施，加快引进城市首店、丰富品牌首店资源；

对商业运营商积极引进落地品牌首店、运营成效较好的给予一

定资金奖励；支持品牌首发首秀首展活动；培育发展福品品牌

首店，支持优质福品积极开拓国内、国际市场。

本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 年，由省商务厅

牵头组织实施，资金支持对象及申报条件以申报通知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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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商务厅办公室 2025 年 3月 31 日印发


